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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 山 学 院 文 件 

 

泰院政发〔2019〕3 号 

                

 
泰山学院零星维修工程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规范学校零星维修工程管理，提高工作效率和工

程管理水平，维护正常的办公、教学、科研和生活秩序，结合学

校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的零星维修工程，是指学校所属各部门、

各单位在已竣工交付使用的建筑物、构筑物上进行的土建、安装、

装饰装修、维修改造以及绿化、供排水、消防、道路管网等，预

算造价 200元以上 50000 元以下的工程项目。符合政府集中采购

目录范围内的工程项目,先编报政府采购预算，再按照审批程序

组织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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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工程审批 

 

    第三条  后勤管理处负责零星维修工程全过程监督和管理。 

    第四条  后勤管理处负责零星维修工程的前期论证工作，经

论证同意后方可实施。论证项目主要是：修缮工程是否影响原有

建筑物结构，是否影响水、电、暖等地下管网系统正常运行等。 

    第五条  所有需要维修的工程项目，由后勤管理处工程计划

科根据维修内容做出预算，预算在 50000 元以上的项目，需提报

审计处预审。 

1、预算金额在 200 元以下的零星维修项目，由物业公司负

责实施； 

2、预算金额在 200 元（不含）以上 10000 元以下的零星维

修项目，经后勤管理处处长办公会研究同意后，由施工管理科安

排年度维修招标入库单位施工； 

3、预算金额在 10000元以上 50000元以下的零星维修项目，

经后勤管理处处长办公会研究，报分管校长审核同意后，招标入

库施工单位实行内部竞价，由报价最低的施工单位负责施工； 

4、50000 元（含）以上的工程项目，先办理相关审批程序，

再由国有资产管理处按照政府采购相关规定组织实施。 

第六条  各部门、各单位提报的零星维修和专项维修工程项

目，在年度维修计划内的项目，按计划执行；不在年度维修计划

内又没有经费来源的,或超预算的维修项目（不包括不可预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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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电、暖抢修项目），实行一项目一申报制度，先呈报学校领

导批准后实施，并且实行一项目一审计一结算。 

 

第三章  工程管理 

 

第七条  后勤管理处负责组织做好维修项目施工质量、工期、

安全、验收、工程款支付等过程管理；做好施工合同、档案等资

料管理。 

第八条  后勤管理处负责所有零星维修项目的登记管理，做

好台账记录。 

第九条  施工单位在工程完工后三个工作日内向工程计划

科提报验收申请；由工程计划科、施工管理科和使用单位在三个

工作日内进行初验，初验合格后报国有资产管理处；再由国有资

产管理处在三个工作日内组织学校相关部门进行工程竣工验收。

验收合格后工程计划科需在三个工作日整理搜集有关资料报审

计处进行审计，审计定案后进行结算付款。 

第十条  后勤管理处要加强对招标入库施工单位的管理，确

保工程质量、工期，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第四章  其  他 

 

第十一条    本办法由后勤管理处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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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条  本办法与以前办法不一致的地方，以本办法为准。 

第十三条  本办法自颁布之日起施行。 

 

附件：呈报表样式 

                                   

                                    泰 山 学 院 

2019 年 1月 8 日 

                      

 

 

 

 

 

 

 

 

 

 

泰山学院党委办公室 校长办公室         2019年 1月 8日印发 

校对：展恩海   此件协同办公系统公开发布   共印 15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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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报单位： 

工作呈报表 

 

呈报事项  

呈  报 
 

 

领
导
批
示 

 

呈 报 内 容 

 

呈报部门负责人  呈报人  

班 子 成 员 
 

 


